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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CB2/SS/4/04 
 
 

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比利時 )令》及  
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丹麥 )令》小組委員會  

會議紀要  
 
 
日  期  ：  2005年 5月 18日 (星期三 ) 
時  間  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 點  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涂謹申議員  (主席 ) 

吳靄儀議員  
劉江華議員 ,  JP 

 
 
列席秘書   ：總議會秘書 (2)1 

湯李燕屏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3  

馮秀娟女士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4 
周封美君女士  

   
  
 
 
I. 選舉主席  
  
 涂謹申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。  
 
2.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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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 
3.  委員同意，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5年 6月 3日下午 3時 30分及 2005
年 6月 13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隨後兩次會議。  
 
4.  會議於上午 10時 55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5年 5月 27日  



 

附件  
 

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比利時 )令》及  
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(丹麥 )令》小組委員會  

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05年 5月 18日 (星期三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 

000000 – 000304 吳靄儀議員  
劉江華議員  
涂謹申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
 

 

000305 – 000531 主席  
吳靄儀議員  
劉江華議員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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